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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五批）安排表
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资金接收单位
	金额

	1
	龙仙镇人民政府
	30

	2
	官渡镇人民政府
	30

	3
	江尾镇人民政府
	20

	4
	坝仔镇人民政府
	20

	5
	周陂镇人民政府
	25

	6
	翁城镇人民政府
	30

	7
	新江镇人民政府
	25

	8
	铁龙镇人民政府
	10

	合计
	/
	190



